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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16           证券简称：泉为科技          公告编号：2023-055 

 

广东泉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银行等融资主体申请融资额度及对外担保预计的公告 

 

广东泉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3月30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等融资主

体申请融资额度预计及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以

下简称“子公司”）计划向银行等融资主体申请总额不超过230,000万元的融资额

度，同时公司及子公司为上述融资提供不超过17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该事

项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申请融资及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业务发展及日常经营资金实际需求，公司及子公司山东泉为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泉为”）、安徽泉为绿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安徽泉为”）、重庆大江国立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大江”）

计划向银行等融资主体申请总额不超过 230,000万元的融资额度，内容包括但不限

于流动资金贷款、信用证、保函、银行承兑汇票、票据贴现、应收账款保理、项目

贷款、融资租赁等。公司及子公司为上述融资提供不超过 17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

担保（不包含本次获批前的融资及担保额度），授权公司以公司及子公司的厂房、

土地等进行抵押担保或以公司所持有的子公司股权、公司及子公司应收账款等进行

质押担保或保证担保（一般保证、连带责任担保等）。上述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

申请融资提供担保的额度有效期为 12个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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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额度内，公司将结合经营发展的实际资金需求情况分批次向银行等融资

主体申请，在不超过已审批担保总额度及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公司

管理层可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在总担保额度范围内适度调整对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具

体融资额度、担保措施等相关内容均以最终合同约定为准。同时，公司拟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指定代理人在上述融资及担保额度内办理相关手续和签

署有关合同及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质押、抵押、融资等相关的合同、

协议、凭证等各项法律文件），公司股东大会或董事会不再逐笔形成决议。 

在上述融资额度有效期内，公司及子公司为上述各项融资项下所发生的债务提

供担保（担保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方式），担保合计总金额预计

不超过人民币 170,000万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

超过人民币 170,000万元，预计担保的具体情况如下： 

担保

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

持股 

比例

（%）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截至目

前担保

余额 

本次新增

担保额度

（万元） 

担保额度

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

净资产（归

母）比例

（%） 

是否

关联

担保 

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公司 山东泉为 35 73.93 0 78,000 269.26 否 

公司 安徽泉为 51 102.87 0 80,000 276.17 否 

公司 重庆大江 67.25 76.65 3,440 12,000 41.43 否 

合计 - - - 170,000 - - 

注：担保额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归母）口径为 2022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数。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山东泉为 

公司名称：山东泉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2年 4 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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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东海路 17号 

法定代表人：褚一凡 

注册资本：10,000万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标准化服务；合同能源管理；太阳能

发电技术服务；储能技术服务；节能管理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输配

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

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电池零配件生产；在线能

源计量技术研发；在线能源监测技术研发；电子专用材料研发；光伏发电设备租赁；

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电池

零配件销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发电机及发电机

组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零售；金属结构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广东泉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35%、京北（海南）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持股 19%、枣庄雅晟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23%、上海戎皋企业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股 11%、山东雅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康铭全持股

5%、枣庄市宏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2%。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35,077.37 万元，负债

总额为 25,934.18万元,净资产为 9,143.19万元，2022年 4-12月营业收入为 111.16

万元，净利润为-356.81万元。 

山东泉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安徽泉为 

公司名称：安徽泉为绿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2年 12 月 2日 

注册地址：安徽省宿州市泗县开发区管委会 G343 与潼河路交叉口东北角 1599

号 

法定代表人：丁倪帅 

注册资本：36,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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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软件开发；标准化服务；合同能源管理；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储能技

术服务；节能管理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新

能源原动设备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

备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电池零配件生产；在线能源计量技术研发；在线

能源监测技术研发；电子专用材料研发；光伏发电设备租赁；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

备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电池零配件销售；半导体

器件专用设备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电子专用设

备销售；电子元器件零售；金属结构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许可业务

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股权结构：广东泉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占 51%、京北（海南）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占 24.5%、东莞市长富商务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占 11%、达孜持续成长创业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占 10%、马知遥占 2%、黄勇占 1.5%。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22 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为 158.07万元，负债总额

为 162.61 万元,净资产为-4.54 万元，2022 年度营业收入为 0 元，净利润为-4.54

万元。 

安徽泉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重庆大江 

公司名称：重庆大江国立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8年 12 月 29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巴南区鱼洞石台街厂区自编 201号 

法定代表人：陈颂琛 

注册资本：75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道路普通货运（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汽车精密机械配件、汽车零部件、模具、金属铸件、

五金、机械设备的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销售：钢材；从事汽车领域内的技术开

发、技术服务，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塑料制品销售，涂料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生物基材料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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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玻璃纤维及制品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染料销售，玻璃纤维增强塑料

制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

类化工产品），石墨烯材料销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橡胶制品销售，3D

打印基础材料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生态环境材料销售，新型催化材料

及助剂销售，新型膜材料销售，高品质合成橡胶销售，国内贸易代理，新材料技术

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广东泉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占 67.25%、重庆大江信达车辆股份有限

公司占 32.75%。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44,881.10 万元，负债

总额为 34,402.63万元,净资产为 10,478.47万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为 42,813.21

万元，净利润为 485.11万元。 

重庆大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前述融资及担保有关协议尚未签署，具体授信额度及担保内容以实际签署的有

关合同为准。上述综合融资及担保额度经股东大会通过前提下，授权公司董事长或

其指定的代理人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决定每一笔授信融资或担保的具体事宜，代表公

司办理相关手续，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本次担保对象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具有实际控制权，能够

控制其经营及管理，担保的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在实际发生担保时，公司将与控

股子公司其他少数股东就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担保或反担保进行协商，尽最大限度

降低风险。 

四、申请融资及担保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实际控制

权，公司能够控制被担保对象的经营及管理，担保风险可控。该事项有利于加快公

司光伏新能源制造基地的建设和运营进度，提高公司生产经营运作效率，符合公司

战略发展和经营需要；有利于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融资计划的顺利推进，

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也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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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向银行等各类融资主体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230,000万元的综合授

信融资额度有利于提高公司生产经营运作效率，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及子

公司为上述融资提供不超过170,000万元的担保有利于提高公司及子公司的融资能

力，促进其业务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公司及子公司本次提供担保的对象均为

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及子公司计划向银行等融资主体申请总额不超过 230,000

万元的融资业务，公司及子公司为上述融资提供不超过 17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

保，有利于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融资计划的顺利推进，不会对公司产生不

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公司对子公司日常经营具有控制权，担保风

险可控。 

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

规及制度要求，对外担保决策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一致同意公司本次向银行等融资主体申请融资额度预计及提供担保相关事

宜。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6.6 亿元(不含本次会议审议的

担保额度），实际已发生对外担保余额为 15,426万元，占 2022年末公司经审计净

资产的 53.25%。公司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

失的情况。 

 

 

 

广东泉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 月 1 日 


